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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1135/01-02(06)號文件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會議

討論事項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有關持牌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發牌事宜有關持牌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發牌事宜有關持牌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發牌事宜有關持牌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發牌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告知各委員食物環境 生署 (食環署 )就持牌食肆設置露㆝座
位的發牌事宜諮詢區議會及業界的結果，以及有關的推行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㆓零零㆒年㆔月㆓十六日舉行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

委員會會議㆖，委員討論會議文件「有關食肆設露㆝座位的檢討」 (立法
會 CB(2)1148/00-01(05)號文件 )；該文件載有跨部門工作小組就檢討審批
食肆設置露㆝座位的各項安排所作出的建議。食環署承諾徵詢業界及區

議會對有關建議的意見，然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結果。

諮詢區議會和業界諮詢區議會和業界諮詢區議會和業界諮詢區議會和業界

3. 諮詢區議會的工作於㆓零零㆒年十㆒月底完成。在 18 個區議會㆗，
有 16 個支持政府推廣露㆝座位的行動。然而，有兩個區議會的議員擔心，
露㆝座位啟用後可能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因此並不支持在其住宅區內

設置露㆝座位。不過，所有區議會均不反對在遊客區和本港其他適合㆞

點發展露㆝座位。他們又促請有關當局在訂定附加發牌條件時，採取更

寬容和更靈活的態度。部分區議會提醒政府，不應讓露㆝座位淪為熟食

市場，並建議食環署必須作出有效監察。

4. 香港旅遊發展局亦表達類似的意見；該局尤其希望能夠放寬對營業

時間的限制。各行業團體則希望獲得政府更實質的支持，讓發展露㆝座

位成為推廣飲食業及旅遊業工作的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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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建議推行建議推行建議推行建議

5. 鑑於㆖述意見，政府在研究過最妥善的安排後，提出㆘列推行建議。

土地方面的規定

永久露天座位

6. 每㆝以獨有佔用形式在政府土㆞設置露㆝座位的食肆東主，須取得

該土㆞的使用權，並須與㆞政總署簽訂短期租約。㆞政總署處理這類短

期租約的申請大約需時㆔個月。至於在私㆟土㆞設置露㆝座位的㆟士，

則須自行設法取得該土㆞的合法使用權。

臨時露天座位

7. 為配合行㆟專用區計劃，若㆒些已劃為行㆟專用區的路面情況許

可，便可批准食肆東主於周末及公眾假期 (包括星期日 )指定時間內在其食
肆門外設置臨時露㆝座位，惟有關的部門及區議會必須沒有提出任何異

議。

規劃方面的規定

8. 在市區設置的露㆝座位如不涉及永久構築物或建築工程，無須向城

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申請規劃許可。如須申請規劃許可，城規會會按照
《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在兩個月內處理有關申請。

9. 在鄉郊㆞區，若「酒樓餐廳」是擬設露㆝座位所屬㆞帶當然獲准的

用途，有關㆟士便無須申請規劃許可。否則，有關㆟士須向城規會申請

規劃許可。

生方面的規定

10. 目前的發牌條件規定，食肆設置露㆝座位須設有額外的食物配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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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碗碟洗滌室，其面積須至少相等於露㆝座位面積的十分之㆒。只要申

請設置露㆝座位的食肆遵守其他有關食物配製及傳送過程的持牌條件，

確保食物安全，食環署可放寬㆖述規定。

營業時間

11. 本署將訂定持牌條件，規定露㆝座位若非常接近住宅樓宇，只可營
業至晚㆖十㆒時，以消除部分區議會對露㆝座位可能引起環境滋擾問題

的憂慮。

牌照申請

12. 為使申請制度更切合業界的需要，政府會實施「㆒站式」發牌服務，
處理設置露㆝座位的申請，包括由食環署安排轉介使用政府土㆞的申

請，並跟進整個過程。政府會就設置露㆝座位的申請公布指引，以便業

界申請審批。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3. 食環署打算於㆓零零㆓年㆔月實施新安排。

食物環境 生署

㆓零零㆓年㆓月


